
2024年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
专项督查第21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整改任务

呼和浩特市2023年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为1657

万吨，约 9 成为热电企业粉煤灰、炉渣、脱硫

石膏等，京能盛乐热电灰场已超负荷运行，另

外 3 家热电企业灰场库容使用期限不足一年。

责任单位 县工信局、发改委、自然资源局、林草局

整改措施

（1）严格落实热电企业综合利用主体责任，督

促热电企业编制落实粉煤灰、炉渣、脱硫石膏
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方案。

（2）督促电厂 2024 年 12 月底完成选址工作，

2025 年 10 月底前完成替代灰场建设。

（3）配合南京所制定粉煤灰地方标准，推进煤

基固废协同生态修复试点建设。



完成情况

（1）京能盛乐热电已编制粉煤灰、炉渣等固体

废物综合利用方案；和林电厂已编制内蒙古和

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般工业固废处置及综合

利用工作方案。

（2）和林电厂已办理完成灰场占用基本草原手

续、征占用湿地审批手续，已取得灰场建设用

地规划许可证，正在办理灰场建设用地不动产

权证书；已完成灰场土工膜铺设 11 万平方米、

削坡 11 万平方米；灰场管理站院内硬化施工、

运灰道路排水沟修缮完成；灰场 3 个排水竖井

随堆灰高度逐步进行加高施工；六级子坝主体

已完工；目前冬季气温低土壤上冻，不具备施

工条件，进入冬季休工期。

（3）京能盛乐热电无主矿坑生态修复项目已完

成建设，投入运行。京能盛乐热电粉煤灰回填

和林城关镇北自然沟壑生态修复试点项目已与

环境部南京所签订方案的编制合同，已完成实

施方案（初稿）、环境本底调查，已办理土地、

林草相关手续，环评报告已具备报审条件。


